
鄭先生

木刀叉不好用

現在買外賣已經不會要
求附送餐具；早前在多
間茶餐廳用餐，使用木
製刀叉等，切開食物都
很困難，不方便使用。

池小姐

自備外賣飯盒

最近發現各大連鎖快餐
店都開始轉用非塑膠餐
具，實際使用後，覺得
與膠餐具仍有距離；現
在買外賣已習慣自備飯
盒，希望幫助走塑。

胡先生

用過各類非塑膠餐具，
紙質飲管最不方便，很
快就變軟，甚至溶掉。
買外賣，就是求方便，
希望各類餐具都能有更
好的替代品。

紙飲管最不便

市民有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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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餐具
及產品的新法例，今日

起實施，市民關注替代餐具的
實用程度。《大公報》測試多
間大型連鎖食肆的外賣餐具，
結果發現，部分紙漿製餐具浸

泡後容易變軟，飲管彎曲難以攪拌，軟木製匙
勺也品質參差，部分未用已經破裂。新法例目
的鼓勵市民 「走塑」 ，外賣 「走餐具」 ，有快
餐店外賣提供可重用金屬餐具，但要額外加兩
元。不少市民反映，近日買外賣時附送的非塑
膠餐具不方便使用，有市民已自備餐具。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
展寰表示，希望餐廳根據
其供應的菜式選購適合的
餐具。今日開始的六個月
適應期內，環保署人員不
會對違規業務進行執法。

大公報記者近日到八間不同的連鎖
食肆，包括美心MX、麥當勞、大家
樂、百分百餐廳、金記冰室、必勝客、
大快活、大快活集團旗下Food Lab研
食社，收集外賣餐具，發現其中五間已
改用紙、竹或木製餐具，其中兩間昨日
外賣時仍提供塑膠餐具。

市民支持環保 惟需時適應
美心集團替代餐具需收費，美心快

餐收1元，其他菜系的餐廳則視乎安
排，免費提供或最高收1元。大家樂集
團旗下全線品牌逾380間分店，每份中
式或西式外賣餐具收費1元。大快活集
團表示，外賣顧客可自備餐具，或支付
1至2元購買餐具包。金記旗下大部分餐
廳包括金記冰室，向外賣顧客提供木餐
具或符合法例的餐具，每份收費1元。

近日不少市民質疑，紙餐具放在熱
湯內浸泡後容易變軟，不能使用，紙製
餐刀難以切割較厚的肉扒；有茶餐廳表
明試用紙製餐刀效果欠佳，不會入貨。

大公報記者昨日實測八間食肆的餐
具，結果發現紙製餐具手感像硬紙皮，
不太耐用，食用一盒咖喱牛腩飯，紙匙
浸在咖喱汁內十多分鐘已變形；用於切
牛腩，由於肉已煮腍，不論木或紙刀都
容易切割。

市面上有不同款式的非塑膠匙羹，
湯匙有不同大細與深度，記者實測發
現，部分木匙較淺，難以盛載咖喱汁，
更不用說飲湯。

紙飲管攪拌凍飲後，約8分鐘後吸
收水分開始變軟，近杯蓋位置最易彎
曲，雖然仍可勉強攪拌，但不容易吸

吮，建議直接打開蓋飲用。測試發現，
有木匙尚未使用已出現裂痕，反映品質
參差。

新法例目的是鼓勵市民 「走塑」 ，
外賣自備餐具，如使用不銹鋼餐具，清
洗後可重用。多名市民表示支持環保，
但仍待適應新法例。

住在旺角的鄭小姐經常購買外賣食
物，近期發現很多餐廳逐漸轉用非塑膠
即棄餐具，但質量參差， 「有茶餐廳和
咖啡店提供的紙飲管很容易變形，但隨
身攜帶餐具很麻煩，未打算自備餐
具。」

居於九龍城的楊小姐說， 「現已買
了一套可重用餐具，包括刀、匙、叉和
飲管，打算隨身攜帶，外出用餐時使
用。」 她坦言每次用後要待回家後才能
清洗，感覺麻煩。

謝展寰：60餐具供應商供選擇
對於市民關注替代餐具不夠好用，

環境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在網誌回應表
示，除了紙漿製品，還有木和竹製餐具
等選擇，環保署的綠色餐具網上平台有
超過60間餐具供應商，共超過720款非
塑膠即棄餐具產品。他引述有連鎖快餐
集團分享，自推出鼓勵客人自備餐具或
餐盒的獎勵計劃，年多時間節省了逾20
萬份即棄塑膠外賣餐具。

謝展寰指出，管制目的是希望建立
「走塑」 文化，移風易俗，並非懲罰商

戶，業界需要時間調整業務配合管制，
政府會盡力提供適切的協助，盡量以教
育為先、人性化地按個別情況處理個
案。

走塑今起實施 連鎖食肆外賣加一元

▲銅鑼灣一間冰室的負責人表示，22日
起會轉用紙質飲管。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銅鑼灣一間燒臘店已轉用非塑膠餐具，
負責人指成本貴了一倍。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天水圍垃圾收費座談 居民紛反對8月推行



▲環境局官員昨日在天水圍向市民解答垃圾收費細
節，不少居民質疑配套仍不足、8月全面推行徵費太
倉促。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實測

銅鑼灣是
本地熱門消費

區與旅遊區，在 「走塑」 新法例實施
前夕，大公報記者現場觀察，有餐飲
小店對實施安排仍有誤解，以致未及
訂購非塑膠餐具。三間受訪小店均表
示，外賣餐具成本預料上升一成至一
倍，但未必敢加價，擔心會 「趕
客」 。店主表示， 「走塑」 安排相信
可以逐漸適應，但垃圾收費涉及廚餘
問題，難以解決。

成本上升不敢加價
在銅鑼灣登龍街經營冰室的葉小

姐昨日向大公報記者表示，早前有人
到店派發宣傳單張，稱可延至10月才
轉用非塑膠外賣餐具，當記者告知她
今日起實施新例，只是不執
法，她才恍然大悟，擔心未及
訂購木製匙羹等，今日可能把
筷子與塑膠匙羹的包裝拆開，
只提供木筷子。她說店內平日
訂購餐具，只會進幾日的貨
量，膠飲管存貨不算太多，她

會在晚上換掉，今日起轉用紙飲管。
她估計成本會增加。

在同一街上經營麵店的馬先生表
示，店內幾個月前外賣已轉用木製筷
子、匙羹等，紙飲管由今日起提供，
成本貴近四成，不排除會加價， 「塑
膠存貨不算多，會在緩衝期內用完，
不然直接丟棄又是塑膠垃圾，反而更
不環保。」

馬先生說，走塑雖然不方便，但
大家在慢慢適應，但垃圾收費講到現
在，仍是有很多細節不方便， 「做餐
飲生意，本身就會產生很多廚餘垃
圾，每日幾大袋，平時已要花錢請人
收垃圾，現在又要再花錢買膠袋，難
以想像要多花多少錢，更不提環不環
保。」

燒臘店負責人王小姐
表示，一個多月前已轉用
木質筷子、匙羹，紙飲
管，成本整體貴一倍，但
不考慮加價，擔心趕走顧
客。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小店：走塑可適應 垃圾收費難解決

因應首階段
管制即棄塑膠新

法例今日起實施，有酒店已做好準
備，為顧客提供木或竹牙刷、木梳等
非塑膠替代品，有酒店在大堂設置自
助飲水機，不再為客人免費提供膠樽
裝的水。有賓館表示，暫時不會向住
客免費提供任何洗漱用品，其後會再
考慮是否提供合適的替代品。

位於土瓜灣的奧斯酒店以往提供
的即棄膠製或包裝的牙刷、牙膏，今
日起全部換成竹牙刷及紙包牙膏，拖
鞋轉為可循環使用的膠拖鞋。房間內
只提供使用可重用補充式容器裝置的
洗頭水和沐浴露，客人如需小樽裝，
就要付費購買。膠樽裝水不再免費提
供，住客可考慮自行在房內用熱水壺
煲水，或到酒店大堂的自助飲水機裝

水。
奧斯酒店營運總監崔定邦表示，

非塑膠替代品的價錢雖稍貴於塑膠產
品，但酒店不會轉嫁消費者。酒店原
則上支持 「走塑」 ，但希望政府向旅
客做好宣傳工作。

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
表示，賓館客源主要是背包客，他們
大多自備日常梳洗用品。他名下的賓
館已不提供牙刷、牙膏、沐浴露和洗
頭水。若政府規定賓館必須為住客提

供洗漱用品，才考慮購入合適的替代
品。

首階段管制的即棄塑膠產品包括
充氣打氣棒、熒光棒、氣球棒和派對
帽，大公報記者以顧客身份詢問多間
位於太子、深水埗和觀塘的派對房，
他們表示只租場地，不提供受管制的
派對用品，客人可自備。有專做小朋
友生日派對的店舖表示，只會提供紙
質派對帽。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

賓館：不再提供免費洗漱用品
▶有酒店貼出一
次性用品收費告
示（右）。

即棄塑膠
管制

（今起實施）

禁止銷售、用於外賣
和堂食

所有發泡膠餐具、膠飲管、
攪拌棒、叉、刀、匙、碟

禁止堂食使用膠杯、碗、飯盒、蓋、封口膜

禁止免費供應即棄膠水套、宣傳用塑膠包裝紙巾

禁止銷售及
免費供應氣球棒、充氣打氣棒、熒光棒、派對帽

膠柄棉花棒、雨傘袋、食物膠籤、牙籤

可收費提供、禁止免費供應酒店用品

最新安排

◀部分酒店已轉
用竹牙刷和紙包
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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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實測外賣 「走塑」 餐具，發現紙製
品易變軟、變形。 大公報記者鄧浩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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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試用 紙製餐具易變軟

配合政策

【大公報訊】記者李茵報道：垃圾收費影響全
港千家萬戶，連月來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環境
及生態局官員昨日「落區」，到天水圍出席垃圾收費
座談會，居民紛紛大吐苦水，對「袋中袋」、指定袋
易穿、廚餘機故障等問題怨聲載道，不認同於8月全
面推行垃圾收費。官員說垃圾收費處於先行先試階
段，當局聽到市民意見後會檢視下一步的部署。

質疑廚餘回收配套不足
大約200名市民包括元朗區居民、屋苑代表、物

管公司代表、清潔公司代表等，昨日下午出席在天
水圍社區會堂舉行的座談會，環境及生態局副局長
黃淑嫻出席。有天水圍居民對政府未做好廚餘回收
配套，感到相當苦惱， 「（房署）的廚餘機，三兩

天便壞一次，根本應付不了。而且是選擇性收集廚
餘，不准掉入大骨頭，如果我可以整煲湯渣都倒入
內， 『條氣都順啲』 ，但要我將骨頭挑出來，
唉！」 他說，香港人喜歡網購，快件附帶很多箱與
膠袋， 「你叫我怎樣處理？我最近聽說要把紙箱剪
碎、用膠袋袋走，真的 『好頭痕』 。」

有居民擔心垃圾收費加重生活負擔， 「我們生
活在低下層的人，若實行垃圾收費，估計每月要花
費一百幾十元。屋苑負擔估計幾十萬元，是否要增
加管理費？而且屋苑沒有回收設施，政府的回收設
施未完善，若強行推出（垃圾收費），我覺得有問
題。」 有居民質疑政府倉促，難以做好規劃。

有物管公司代表反映，屋苑以垃圾槽收集每層
垃圾，垃圾放在指定袋內，從垃圾槽丟進地面垃圾

站，九成九會穿，但法例要物管公司 「包底」 ，初
步計算每月要30萬至40萬元，他質疑， 「變相要將
成本轉嫁消費者」 。

面對市民的質疑，黃淑嫻回應時有些口窒窒，
「可否用一個大袋，直接丟垃圾、有個綠色大袋包
底，或所謂 『執手尾』 ？其實責任是在垃圾製造
者，所以用大袋，不能免除個別人士用指定袋的責
任。」

座談會由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聯
同民建聯元朗支部、新社聯元朗地區委員會舉辦。
劉國勳表示，先行先試已進行三星期，問題陸續浮
現，近月的民意反映，社會對垃圾收費仍未準備
好，若在8月推行，必引起混亂擾民。他建議政府，
與其幾條戰線齊開，不如集中做好減廢回收工作。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